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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七）及 

《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关于原告魏锋等 34 名投

资者与被告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的民事裁定

书；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6,294,762.14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公告所述的诉讼案件为民事裁

定结果，可以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案件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

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诉讼概况 

自披露《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六）》

至今，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乐音响公司”）收

到上海金融法院关于原告魏锋等 34 名投资者与被告飞乐音响公司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一案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 

2020年 8月 31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关于该诉讼案件的《民事裁定书》，

原告魏锋、廉守文、朱为茹、陈晓玲经各原告共同推选为拟任代表人，同时请求

代表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并申请加入本案诉讼的其他投资者，提起普通代表人

诉讼。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现将诉讼案件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魏锋等 34 名投资者 

拟任代表人：魏锋、廉守文、朱为茹、陈晓玲 

被告：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魏锋等 34 名投资者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飞乐音响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共计人民币（币种下同）6,294,762.14 元以及诉讼费、公告费、通讯费、律师费

等损失。 

诉讼的主要事实与理由：2019 年 11 月 2 日，被告飞乐音响公司发布公告，

称其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 2017 年半年报、三季报及业绩预增公告构成

虚假陈述，虚假陈述实施日为 2017 年 8 月 26 日，揭露日为 2018 年 4 月 13 日。

各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在实施日后买入飞乐音响股票，后又由于其虚假陈述

行为被揭露而遭受巨额损失，被告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被告飞乐音响公司辩称：对涉案信息披露行为构成民事上的虚假陈述行为没

有异议，但该行为与各原告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赔偿

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则在实施日、揭露日方面的主张与各原告一

致。 

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听证。听证过程中，双方

当事人一致确认：被告飞乐音响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简称

为飞乐音响，代码为 60065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编号：沪（2019）11 号]认定，被告因“智慧沿河”、“智慧台江”项目确

认收入不符合条件，导致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虚增营业收入 18,018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3,784 万元；导致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虚增营

业收入 72,072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15,135 万元；导致 2017 年半年度、第三季度

业绩预增公告不准确。被告发布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26 日。

2018年 4月 13日，被告发布了《2017年年度业绩预减及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承认其 2017 年半年报和三季报存在收入确认方面的会计差错，该公告发布后，

飞乐音响股价连续 3 个交易日跌停。 



经初步审查，上海金融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现原告魏锋等 34 名

投资者以被告飞乐音响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确定魏锋等 4

人拟任代表人，并提交了相关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

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普

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

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

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本案中，对于被告飞乐音响

公司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中虚增营业收入、虚增利润总额等虚

假记载行为，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业已作出行政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

干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一般情形下，如果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

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且在虚假陈

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

产生亏损的，则可推定虚假陈述与该投资者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

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的，其损害与虚假陈述不存在因

果关系。现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本案所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 2017 年 8 月

26 日。经查，该日期为被告发布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之日，上海金融法院对该实

施日予以确认。对于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双方当事人亦无争议，均主张

以 2018 年 4 月 13 日为揭露日。经查，被告在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布的公告中首

次披露其 2017 年半年报和三季报在收入确认方面存在会计差错，公告发布后，

飞乐音响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从该公告的揭示内容、揭示方式以及股票价

格波动等因素综合判断，该次披露能够与被告此前作出的虚假陈述行为相对应，

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对投资者亦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故上海金融法院认定，

该次公告发布日为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 

综上所述，上海金融法院认为，自 2017 年 8 月 26 日（含）至 2018 年 4 月

12 日（含）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闭市后当日仍持有



飞乐音响股票（证券代码：600651），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

可以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登记，参加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

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权利人范围为自 2017 年 8 月 26 日（含）起至 2018 年 4 月 12 日（含）

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闭市后当日仍持有飞乐音响股

票（证券代码：600651），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

相关法律文书合计 252 例，上海金融法院已受理的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 6,770.48 万元。 

本公告所述的诉讼案件为民事裁定结果，案件当事双方可以在规定期限内申

请复议，案件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 日 

 


